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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

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，并对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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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

在本报告中，除文义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：

“本公司/公司/发行人”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

中期票据

指

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

场按照计划分期发行的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

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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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报告期内企业主要情况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1、中文名称：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万科”）

2、英文名称：CHINA VANKE CO.,LTD(缩写“VANKE”)

3、注册资本：10,995,210,218.00 元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石

5、注册地址：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

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：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号万科中

心、518083

公司网址：www.vanke.com

电子邮箱：IR@vanke.com

6、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联系人：史晓云

联系地址：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

电话：0755-22198061

传真：0755-83152031

电子信箱：shixy01@vank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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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

债券全称 到期日
募集

总金

额

已使用金额
未使用

金额

已使用资

金用途

用途是

否变更

变更情况

是否已披

露

变更后用途是否符

合国家法律法规及

政策要求
万科企业股

份有限公司

2014 年度第

一期中期票

据

2017-12-26
18 亿

元
18 亿元 0

偿还银行

借款
否 不适合 不适合

万科企业股

份有限公司

2015 年度第

一期中期票

据

2020-11-06
15 亿

元
15 亿元 0

偿还银行

借款
否 不适合 不适合

万科企业股

份有限公司

2016 年度第

一期中期票

据

2021-03-11
15 亿

元
15 亿元 0

普通商品

房建设开

发

否 不适合 不适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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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信息披露要点 页码 备注

C-1 第一部分 审计报告 1-8

C-1-1

审计报告编写应遵照《审计准则》。引言段应当说明被审计单

位的名称和财务报表已经过审计，包括：（1）指出构成整套财
务报表的每张财务报表的名称；（2）提及财务报表附注；（3）
指明财务报表的日期和涵盖的期间。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

告应至少包括导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及审计意见。

1-5

C-1-2
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应当说明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。编

制基础描述与附注中会计政策描述、企业实际执行的会计政策

一致。

6-7

C-1-3 审计报告需由会计师事务所和至少两名注册会计师签章。 8
C-2 第二部分 财务报表 9-19

C-2-1

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至少包括“四表一注”：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
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、附注；财务报表形式上至少

包括：企业名称、会计期间、人民币金额单位、标明合并财务

报表或个体财务报表、各会计科目期初和期末数（本期数和上

期数）、签字栏（签章遵照《会计法》相关要求，由法定代表

人、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、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

主管人员）签名并盖章。若公司设置总会计师的，总会计师应

签名并盖章）。若为三年连审的财务报表，应列示各会计科目

三年对比数据。

9-19

C-2-2
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公司，除提供合并财务报表外，还应提供

母公司财务报表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应披露子公司的清单、合

并报表范围变动情况。

9-19

C-3 第三部分 财务报表附注 20-145

C-3-1

附注至少应包括：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；（二）编制基础；（三）

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；（四）重要会计政策和重要会计估

计的说明；（五）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

明；（六）对已在财务报表中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，

包括上一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等；（七）或有和承诺事项、

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等需要说明

的事项。若为三年连审的财务报表，对资产类、负债类项目，

至少注释近一年期初、期末数，对权益类、损益类、现金流量

表项目，应注释近三年可比数。

20-145

C-3-2

披露报告期内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：（一）说明重

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；（二）说明前期重

大会计差错的性质、累计影响数和财务报表中各个比较期间受

影响的项目名称和更正金额，无法进行追溯重述的，应说明该

事实和原因，及对前期差错开始进行更正的时点和对更正时点

财务状况或本期经营成果的影响。

44

C-3-3
或有事项：（一）关于预计负债，披露预计负债的种类、形成

原因以及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；各类预计负债的期初、

期末余额和本期变动情况；与预计负债有关的预期补偿金额和

129-13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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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信息披露要点 页码 备注

本期已确定的预期补偿金额；（二）关于或有负债，披露或有

负债的种类及形成原因（包括已贴现商业承兑汇票、未决诉讼、

未决仲裁、对外担保等）；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说明；或有

负债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，无法预计的要

说明原因。

C-3-4
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：披露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者和批准报出

日；重要的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性质、内容，及其对

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，无法估计的要说明原因。

131

C-3-5

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：（一）母公司及子公司有关信息，包括

但不限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名称、业务性质、注册地、注册资

本及其变化；母公司对该企业或者该企业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

和表决权比例；（二）对关联方交易，披露企业与关联方关系

的性质、交易类型及交易金额、未结算项目金额、提供或取得

担保的情况、未结算应收项目的坏账准备金额、定价政策。

144

备注


